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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26 日上午，周口市人
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颁布《周口
市淮阳龙湖保护条例》（简称《条例》）。
据了解，这是我市第二部地方性法规，
该《条例》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该条例共六章五十条，主要规范了
龙湖的规划建设、保护利用、监督管理
等，对龙湖水体水域、地形地貌、野生动
物、植物植被和历史文化资源等方面的
保护和利用作了明确规定，规定了市、
县人民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责，并对龙湖
保护区水环境、湿地生态、湿地植被的
动态变化等作了详细规定。

近年来，随着对水资源和土地资源
的开发利用，一些单位和个人利用法律
法规和政策的漏洞，侵占、毁坏湖泊、湿
地，导致不少湖面消失。 淮阳龙湖水体
受到城镇居民生活垃圾、污水等污染，
水质下降，同时还存在“多头管理、各自
为政”的现象。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生态文明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指示

精神，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宜居周
口， 围绕淮阳龙湖保护存在的突出问
题， 通过地方立法加强淮阳龙湖保护，
以立法促善治、促保护、促发展，有必要
出台淮阳龙湖保护地方性法规。

2018 年 3 月， 周口市政府成立由
市林业局和淮阳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组

成的领导组和起草组，启动《条例》立法
工作。

5 月 30 日， 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
了《条例（草案）》。

6 月 26 日，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九次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一
次审议。

7 月 6 日，市人大常委会将《条例
（草案）》 修改稿报省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征询意见， 并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
公众和法律专家、人大代表、政府有关

部门等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8 月 28 日，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周口市淮阳龙湖
保护条例》。

9 月 29 日，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本报根据《条例》中市民关注的一
些问题进行了整理，方便您直观了解这
部地方性法规。

淮阳龙湖划定有保护区

第四条 淮阳龙湖应当划定保护

区。 淮阳龙湖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和景观控制区。

一级保护区是指淮阳龙湖国家湿

地公园生态保育区区域；二级保护区是
指淮阳龙都路以东、蔡河以南、湖东路
以西、弦歌路以北，一级保护区外的其
他区域； 景观控制区是指陈楚故城和
二级保护区外延不低于二百米区域 。
具体范围由市人民政府依法划定向社

会公布，并设立明确的界标界碑。
第十三条 一级保护区除建设保

护、监测、科学研究 、安全警示标识以
外，禁止其他建设活动。

二级保护区建（构）筑物外观应当
与周边人文景观和自然生态环境相协

调。 除科普宣教、旅游、消防设施、安全
警示标识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必要

设施以外，不得新建、扩建建（构）筑物
和其他设施。 具体办法由淮阳县人民
政府另行制定。

严格控制二级保护区和景观控制

区的建筑密度、高度。 确需改建的，应
当符合规划，不得超过原建筑面积，并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具体办法由淮阳
县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景观控制区禁止野炊等行为

第二十六条 景观控制区禁止下

列行为：
（一）未经批准砍伐、移植树木，故

意损毁树木、植被；
（二）野炊、超过指定范围用火和标

准用火、燃香点烛或者焚烧祭祀用品；
（三）养殖畜禽；
（四）擅自损坏、拆除、移动环境卫

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五）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倾倒、抛

撒固体废弃物、建筑垃圾或者排放不达
标生产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其他废水；

（六）设置垃圾填埋场和无害化处
理场；

（七）开发房地产；
（八）其他损坏淮阳龙湖保护的行

为。

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擅自放牧 、垂
钓、游泳等行为

第二十七条 二级保护区除第二十

六条禁止的行为外，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放牧、垂钓、游泳、洗涤污

物，捡拾、损坏鸟卵；
（二）在水体清洗车辆、船舶；
（三）引进可能造成淮阳龙湖生态

环境破坏的外来物种；
（四）采矿、采砂，开（围）垦、填埋湿

地， 排放湿地水资源或者堵截湿地水
系；

（五）擅自捕捞鱼类及其他水生生
物，使用炸药、毒药、电击等方法捕杀鱼
类及其他水生生物；

（六）经营性水产养殖；
（七）擅自搭棚、设摊、设点、扩大经

营面积，在经营场所外揽客、兜售商品；
（八）利用游船经营水上餐饮，向淮

阳龙湖水域倾倒餐厨垃圾；
（九）擅自在淮阳龙湖水域放置游

船、设置水上娱乐设施；
（十）设置大型商业广告设施；
（十一）涂改、移动、掩埋、损毁湿地

保护、检测设施设备；
（十二）设立开发区、产业园区、度

假村、高尔夫球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
等破坏景观和湿地资源、妨碍淮阳龙湖
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设项目和经营活动；

（十三）其他损坏淮阳龙湖保护的
行为。

当地应逐步实施退田还湖等

第三十条 淮阳县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淮阳龙湖保护和湿地生态修复需

要，逐步实施退房还湖、退塘还湖、退田
还湖、退耕还湿、退耕还林等措施，恢复
和改善湿地生态功能，保护淮阳龙湖生
态环境。 具体办法由淮阳县人民政府
另行制定。

因淮阳龙湖保护致使相关权利人

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坏的，应当依法给予
补偿。

进入保护区人员应爱护公共设施

第三十七条 进入淮阳龙湖保护

区的人员，应当服从淮阳龙湖管理机构
的管理，自觉遵守淮阳龙湖保护区的各
项规定，爱护公共设施，保护湿地和湖
泊资源。

进入淮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的游

客，应当按照指定路线参观、游览。

在保护区应设置必要安全警示标

识

第三十八条 淮阳龙湖管理机构应

当制定淮阳龙湖保护的应急预案，在淮
阳龙湖保护区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

识和消防、救生等安全防护以及资源保
护设施。 当出现火灾、溺水、极端天气
或者发生危害淮阳龙湖生态环境和历

史文化资源的突发事件时，淮阳龙湖管
理机构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我市颁布《周口市淮阳龙湖保护条例》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淮阳龙湖有了“护身法宝”

农行短信银行
������一、业务介绍

短信银行业务是依托各类电子渠道， 通过
短信服务平台以手机短信或彩信等方式为广大

客户提供信息推送服务的电子银行业务。 客户
可通过编辑发送特定格式短信到我行的短信服

务号码，我行按照客户指令，为客户办理相关业
务，并将交易结果以短信方式通知客户。 掌易汇
（手机膜卡）是一种薄膜复合智能卡，可粘贴在
用户手机 SIM 卡上， 客户仅需通过手机的短信
通道即可实现账户管理、信息查询、转账汇款、
缴费支付等在线金融服务。

二、产品特点
申请简单，使用门槛低：凡在我行开立账户

的个人和企业客户， 通过绑定其手机号码即可
轻松享受掌上银行短信金融服务。 个人客户使
用掌上银行短信服务注册一个账户可对应一个

手机号码， 企业客户使用掌上银行短信服务注
册一个账户可对应多个手机号码。

功能丰富，简单实用：签约短信银行，客户
可通过手机发送短信， 进行账户查询、 动账通
知、贷款查询、缴费、农户小额贷款借款和还款
等。 其中，签约消息服务的个人客户可享受账户

余额变动通知、贷款扣款通知、贷款放款通知、
贷款利率调整通知、信用卡消费通知、信用卡取
现通知、信用卡还款通知等；签约消息服务的企
业客户可享受账户余额变动通知、 账户余额预
警通知、账户状态通知、账户信息通知、账户定
期余额通知、账户透支通知等。

全天候服务，及时响应：为客户提供 7 天×
24 小时的服务。

三、开通指南
网点开通： 客户须携带身份证件及银行卡

（或存折） 到我行就近网点办理定制短信银行、
消息服务、手机膜卡等业务。

网银开通： 个人网上银行客户可登录网上
银行，在“客户服务”菜单下选择“消息服务”选
项办理注册开通。

手机银行客户端： 已开通手机银行的客户可
登录手机银行，选择“消息定制”菜单，办理注册开
通。

其他渠道： 客户还可以通过离行式注册系
统、自助服务终端等渠道签约消息服务业务。

四、适用客户群体
个人客户。


